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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路春祥先生#

李楓先生^

任艷成先生~

Kirk Vincent Wiedemer先生

郭洪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愛國先生

張薈女士 

王旭女士 

提名及薪酬委員會 

劉愛國先生#

王旭女士

張薈女士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張薈女士#

王旭女士 

劉愛國先生 

# 主席
^  首席財務總監
~ 副行政總裁

公司秘書

呂麗珍女士

授權代表 

郭洪剛先生

呂麗珍女士

核數師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銅鑼灣

威非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7樓701室

法律顧問 

關於香港法律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香港中環

遮打道18號

歷山大廈20樓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中環

夏慤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

5樓502室



03

瑞
金
礦
業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九
年
中
期
報
告

公司資料（續）

本公司總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內蒙古

赤峰市新城區

玉龍大街75號

243地質綜合樓

南樓四層

主要股份登記處及過戶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登記處及過戶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大廈分行

廣發銀行

 惠州分行

恒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平安銀行

 離岸業務部

股份名稱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瑞金礦業）

股份代號

246

本公司網站

www.realgoldm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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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專門從事黃金開採業務，並對礦石進行加工，成為含黃金及其他礦物的精礦，以供銷售。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內蒙古赤峰市擁有兩座金礦，即石人溝金礦及南台子金礦，該兩座金礦

彼此相鄰且呈列為本集團的一個經營分部。石人溝金礦的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之有效期分別至二零二零年

八月及二零二一年二月。南台子金礦的採礦證、勘探許可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有效期分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零二零年六月及二零二一年二月。石人溝金礦及南台子金礦自二零一六年中已暫停生產。

本集團擁有的另一座同樣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金礦（即駱駝場金礦）已投入營運，直至前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決定暫停那裏的採礦活動。駱駝場金礦的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有效期分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及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

本集團其他金礦之最新活動情況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集團亦擁有位於內蒙古的高台子金礦，以及位於廣西的岩旦金礦及兩個其他較小的金礦。

目前這些金礦沒有生產。

高台子金礦採礦證及安全生產許可證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及二零一九年三月到期，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申請續新這些許可證。

對於廣西的金礦，本集團擁有勘探許可證。岩旦金礦勘探許可證有效期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本集團正在續新二

零一九年一月到期的巴岩金礦及雲盤山金礦的勘探許可證。本集團已暫停這些金礦之勘探活動。

本集團中國廣發銀行賬戶之狀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六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本節中使用的詞彙具有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

二十三日所提述公告中界定的相同涵義。

越秀法院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七日就本集團針對廣發銀行展開的兩宗民事訴訟開庭，但法院尚未作出任何裁定並

要求提供進一步證據。

越秀法院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日就兩宗民事訴訟中各自均舉行了第二次聆訊，但法院沒有作出裁決，而要求提交

進一步的證據。根據廣發銀行提交的證據，廣發銀行根據聲稱的質押協議，在該（等）聲稱的質押協議有效期屆滿

後，行使其取消抵押品贖回權，取消本公司的2億港元全部定期存款以及3.17億港元力滙定期存款內的3.07億港

元，此外，當地警方已就吳瑞林先生及其關連公司的調查凍結了力滙定期存款中的1仟萬港元。越秀法院已命令

廣發銀行提供該（等）聲稱的質押協議，但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尚未獲提供。該兩宗案件仍在舉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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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變更國內附屬公司法定代表人之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二零一八年三

月二日、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

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本節中使用的詞彙具有與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所提述公告中界定的相同涵義。

本公司繼續採取措施變更餘下兩家附屬公司（即富邦及富僑）之法定代表人。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

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之公告，其內容載有惠州警方的調查及富邦的全部股權被凍結之詳情，以及

因此而阻礙富邦及富僑變更其法定代表人之進度。本集團將適時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惠州分局申請富邦法定代表

人之變更登記。

報告期間後的重要事件

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之外，董事並不知悉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以來發生的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展望

鑑於本集團目前的情況，特別是本集團擁有的礦場的狀況，本公司致力於物色合適的收購目標，並擁有足夠的經

營水平或擁有足夠價值的資產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持續上市的要求。

憑藉我們管理層在採礦業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及業內緊密聯繫，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在適當時候確定合適的收購

目標，以滿足我們的要求及監管機構的要求，以尋求恢復我們股份的買賣，從而最大化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

益。

我們致力於加強本集團的公司管治，及引領本公司擺脫目前的困境，為本公司全體股東創造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及銷售成本

由於本集團的所有金礦之勘探及生產活動已暫停，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

錄得任何營運、收入及銷售成本。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約人民幣3.9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為約人民幣

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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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包括其他應收賬款的壞賬撥回約人民幣3.6百萬元及匯兌收益約

人民幣1.5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包括匯兌收益約人民幣3.9百萬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35.6

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已付及應付予本集團行政及管理層員工的薪金及福利

約人民幣11.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0百萬元）以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6.4百萬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1百萬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7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28,000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3.8百萬

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包含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約人民幣0.1百萬元以及短期借款之利

息約人民幣3.7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包含短期借款之利息開支約人民幣3.1百萬元。

稅項支出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開支為零。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乃源自不受香港利得稅限制的非香港來源，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民幣33.9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1.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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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關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若干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5,262) (9,26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 (7,73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311) (4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1,619) (17,446)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4,810 571,163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3,191 553,71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544.8百萬元減少約人民

幣31.6百萬元至約人民幣513.2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用約人民幣25.3百萬元。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流淨額乃有關除

稅前虧損（已就並不涉及現金變動之項目作調整）的現金流出及經營活動項下營運資金減少的現金流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46,000元，所有這些乃關於添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現金流出。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6.3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3.7百萬元

乃關於貸款利息支付之現金流出，約人民幣1.6百萬元乃關於償還租賃負債之現金流出及約人民幣2.3百萬元乃關

於償還短期借款之現金流出，並部分由約人民幣1.3百萬元乃關於短期借款之現金流入所抵銷。

借款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短期借款金額約人民幣19.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7百萬

元）。短期借款及利率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

（總附息貸款除以總資產）約為0.0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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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並不存在重大押記。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

569.3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已按下列用途運用︰

未來於下列地點
收購黃金資源 擴展勘探活動

內蒙古 其他地區 勘探活動
促進實際

產量
於現有金礦
之資本開支

一般企業
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招股章程之計劃金額 20.9 158.8 72.3 35.6 170.3 11.3 

按二零零九年實際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之計劃金額 25.4 192.7 87.7 43.2 206.6 13.7 
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動用金額 (25.4) (192.7) — — — (13.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 — 87.7 43.2 206.6 —

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二月二十五日之已動用金額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之結餘 — — 87.7 43.2 206.6 —

改變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 
建議用途 — 337.5 (87.7) (43.2) (206.6) —

改變建議用途後之結餘 — 337.5 — — — —

由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 
已動用金額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 337.5 — — — —

未使用的結餘乃存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商業銀行的賬戶作銀行存款。本集團擬按上文所載方式使用所

得款項淨額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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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約人民幣46,000元，主要用於維護金礦的採礦構築物、物業、

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7百萬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的資本承

擔。

金融工具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對沖合約或金融衍生工具存續。

分部分析

分部資料於本中期報告所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作出披露。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95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人）。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薪金及其他津貼形式的董事酬金，惟不計及分包勞工成本）約為人民幣11.6百萬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0百萬元）。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包括其董事之薪酬政策）按個別僱員的表現及根據香港及中國的薪金趨勢制定，並會定期檢

討。視乎本集團的盈利能力，本集團亦會向其僱員派發酌情花紅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的獎勵。本集團為

其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但該計劃自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起失效。

購股權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概無購股權尚未行使，本公司亦無發行任何購股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失效。

因此，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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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須承受外幣匯率變動引起的市場風險。我們在中國經營業務，人民幣（「人民幣」）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及申

報貨幣。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有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令本集團需承受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面對港元波動的風險。本集團管理及監控其外幣風險以確保及時及有效地實施適當措施。本集團目前

並無採納任何外幣對沖活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下列 (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

或淡倉）；或 (b)將須及已經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 (c)須根據標

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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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主要股東以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的股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及淡倉

（包括股權衍生工具權益）

股東姓名 身份
普通股

好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好倉百分比

普通股
淡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淡倉百分比

Lead Honest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i） 實益擁有人 140,000,000 15.41% 107,408,809 11.82%

Tercel Holdings Limited （附註 i） 受控制法團權益 140,000,000 15.41% 107,408,809 11.82%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附註 i） 受託人 140,000,000 15.41% 107,408,809 11.82%

吳瑞林（附註 i） 全權信託基金創辦人 140,000,000 15.41% 107,408,809 11.82%

Citigroup Inc.（附註 ii及 iii） 受控制法團權益 107,866,856 11.87% 不適用 不適用

託管公司╱獲許可借貸代理 4,434,802 0.49% 不適用 不適用

於股份擁有證券權益的個人 362,000 0.04% 不適用 不適用

Value Partners Limited （附註 iv） 投資經理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 （附註 iv） 受控制法團權益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 iv）

受控制法團權益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Cheah Company Limited（附註 iv） 受控制法團權益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BNP Paribas Jersey Nominee Company 
Limited （附註 iv）

代理人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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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股東姓名 身份
普通股

好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好倉百分比

普通股
淡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淡倉百分比

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rporation 
Limited （附註 iv）

受託人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謝清海（附註 iv） 全權信託基金創辦人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杜巧賢（附註 iv） 大股東配偶權益 54,421,500 5.98% 不適用 不適用

金勝管理有限公司（附註v） 實益擁有人 113,125,333 12.44% 不適用 不適用

Mao Hua Limited（附註v）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3,125,333 12.44% 不適用 不適用

吳家茂（附註v）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3,125,333 12.44% 不適用 不適用

全民投資有限公司（附註vi） 實益擁有人 226,250,667 24.90% 不適用 不適用

Rosy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附註vi）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6,250,667 24.90% 不適用 不適用

陶玉民（附註vi）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6,250,667 24.90% 不適用 不適用

牛金生（附註vi）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6,250,667 24.90% 不適用 不適用

Manulife Financial Corporation （附註vii） 投資經理 46,485,000 5.12%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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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本公司普通股之股權衍生工具權益

（包括好倉及淡倉）

股東姓名
普通股

好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好倉百分比

普通股
淡倉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淡倉百分比

Lead Honest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 i） 不適用 不適用 107,408,809 11.82%

Tercel Holdings Limited （附註 i） 不適用 不適用 107,408,809 11.82%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附註 i） 不適用 不適用 107,408,809 11.82%

吳瑞林 （附註 i） 不適用 不適用 107,408,809 11.82%

附註：

(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Lead Honest Management Limited由Tercel Holdings Limited控制100%權益，Tercel Holdings Limited則由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擁有最終控制權。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為吳瑞林先生創立之Tercel Trust之受託人。

(ii) 由Citigroup Inc.持有4,434,802股「可供借出」的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49%。

(iii) Citigroup Inc.的權益乃由其全資附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iv)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Value Partners Limited由Value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全權控制，Value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則為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全權控制。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為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擁有21.80%控制權之公司。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由Cheah Company Limited全權控制，而Cheah Company Limited則為BNP Paribas Jersey Nominee Company Limited全權控制之

公司。BNP Paribas Jersey Nominee Company Limited為C H Cheah Family Trust之受託人，謝清海先生為該信託之創辦人。杜巧賢女士為謝清海先

生之配偶。

(v)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吳家茂先生透過金勝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該等股份。金勝管理有限公司由Mao Hua Limited全權控制，Mao Hua 

Limited乃由吳家茂先生全權控制。

(v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全民投資有限公司由陶玉民先生及牛金生先生分別擁有控制50%及50%控制權之Rosy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全

權控制。

(vii) 這些股份由Manulife Financial Corporation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引發備案責任的事件是Manulife Global Fund-China Value Fund的投資經

理從第三方投資經理更換為Manu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所致。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知會，其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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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董事買賣

本公司證券之操守準則。已向於本中期報告日期並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任職本公司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董事會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買賣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認同企業管治作為提高股東價值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乃必需且攸關重要。本公司致力於遵照監管規定改

善其企業管治的操作。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以規範本集

團的企業管治事宜。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企業管治常規，並

認為本公司於整段報告期間均已符合當時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差情況則

除外。

守則條文第A.1.3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3條規定，召開董事會定期會議應發出至少14天通知，以讓所有董事皆有機會騰

空出席。於報告期間，若干董事會定期會議是以發出少於14天通知而召開，以便及時討論若干緊急業務事宜，而

董事每次均同意較短的通知期。儘管如此，董事會在日後將盡全力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3條之規

定。

根據本公司最新改善公司管治之實踐，自二零一九年八月起，董事會常規會議之通知，至少14天之前已經發送給

所有董事。對於其他董事會及委員會會議，一般已適時通知。每次董事會會議或者委員會會議之前至少3天（或任

何其他約定的日期），董事會文件與所有相應的、完整的、可靠的信息一起發送給所有董事。以使董事獲悉最新的

發展及本公司財務狀況，及以使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

守則條文第C.1.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1.2條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所有成員提供更新資料，列載有關發行人表現、

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明的詳細評估，讓董事會整體及各董事可履行上市規則第3.08條及第十三章項下之相關職

務。於報告期間，管理層未向董事會提供企業管治守則的第C.1.2條所規定的每月更新。董事會注意到本集團的採

礦及勘探活動已暫停及本集團並未進行任何營運或業務活動。董事會已定期更新有關礦場及企業活動的狀況及

本公司定期發佈公告以告知市場。因此，管理層未按月向全體董事提供更新資料。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分別於二

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作出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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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本集團未經審核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於本中期報告日

期，由張薈女士（主席）、劉愛國先生及王旭女士組成）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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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 —

其他收入 5,072 3,896

利息收入 9 8

行政開支 (35,585) (25,547)

其他開支 (28) (7,735)

營運虧損 (30,532) (29,378)

融資成本 (3,835) (3,072)

除稅前虧損 5 (34,367) (32,450)

所得稅支出 6 — —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 (34,367) (32,45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3,891) (31,610)

非控股權益 (476) (840)

(34,367) (32,450)

每股虧損
基本 7 (人民幣3.73分) (人民幣3.48分)

攤薄 7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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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72 512
使用權資產 5,262 —
勘探及評估資產 10 — —

5,734 512

流動資產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983 6,858
銀行及現金結餘 11 513,191 544,810

525,174 551,66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 143,505 134,715
短期借款 12 19,710 20,710
當期稅項負債 915 915
租賃負債 3,456 —

167,586 156,340

流動資產淨額 357,588 395,32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63,322 395,84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849 —
復墾費用撥備 9,094 9,094
遞延稅項負債 16,724 16,724

27,667 25,818

資產淨額 335,655 370,02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97,619 797,619
儲備 (343,180) (309,2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4,439 488,330
非控股權益 (118,784) (118,308)

權益總額 335,655 37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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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股本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97,619 2,428,631 73,165 34,521 (165,232) (2,632,159) 536,545 (117,080) 419,465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 — — (31,610) (31,610) (840) (32,45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97,619 2,428,631 73,165 34,521 (165,232) (2,663,769) 504,935 (117,920) 387,015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97,619 2,428,631 73,165 34,521 (165,232) (2,680,374) 488,330 (118,308) 370,022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 — — (33,891) (33,891) (476) (34,36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97,619 2,428,631 73,165 34,521 (165,232) (2,714,265) 454,439 (118,784) 33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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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5,262) (9,26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6) (7,73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 (7,73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
支付貸款利息 (3,726) (3,072)

來自借款 1,320 3,600

償還租賃負債 (1,585) —

償還借款 (2,320) (97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311) (4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1,619) (17,446)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4,810 571,163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3,191 553,7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513,191 55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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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中環夏慤道12號美國銀行中

心5樓502室。本公司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並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

日起暫停買賣。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

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下述

情況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租賃

本集團為承租人
租賃於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時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乃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

減值虧損列賬。使用權資產乃按資產使用年期與租賃期二者中較短者以直線法按撇銷其成本的利率折舊。

主要年利率如下：

土地及樓宇  1–3年

使用權資產乃按成本（包括初步計量租賃負債金額、預付租賃款項、初步直接成本及恢復成本）計量。倘有關

利率或本集團的遞增借款利率可予確定，租賃負債包括使用租約內所述利率折現租賃付款的現值淨額。各

租賃付款於負債與融資成本之間作出分配。融資成本於租期內在損益內扣除，以使租賃負債餘額的息率固

定。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付款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於租期內以直線法在損益內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乃為初步租期

為12個月或少於12個月的租賃。低價值資產為價值低於5,000美元的資產。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亦為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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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涉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3,891,000元及本集團於

附註11所述的於廣發銀行賬戶金額約人民幣462,668,000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對本

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置疑。因此，本集團未必可以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其負債。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股東的財務支持，足以為本集團提供其營

運資金的融資所需。股東已同意為本集團提供足夠資金以償還到期的負債。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維持持續經營，則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調整，以調整本

集團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的進一步任何負債計提撥備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以及非流動

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中期期間應用所有有關其營運並於其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內生效的新訂及經修

訂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

本期間內及過往期間內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及所申報數額出現重大變動除

以下所述以外。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但未按準則中的特定過渡條款允許

的二零一八年報告期重新進行比較。因此，新租賃規則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財

務狀況表的初始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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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a)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時確認之調整

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時，本集團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原則確認先前已分

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於租賃負債的加權平均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

率為4.9%。

在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時，本集團使用了以下準則允許的實用應急措施：

• 對一組擁有合理相若特徵的租賃應用單一折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約是否繁重的評估；

• 在首次應用日期，不包括衡量使用權資產的初始直接費用；及

• 倘合約包含延期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是否於首次申請日期或包含租約。相反，對於在過渡日期之前簽訂的

合約，本集團依靠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第4號「確定安排是

否包含租賃」來評估。

作為承租人，本集團的租賃主要為辦公室租賃。使用權資產的金額等於租賃負債的金額，並且沒有任

何繁重的租賃合約需要在初始申請日對使用權資產進行調整。下表顯示了每個項目確認的調整項。未

包含未受更改影響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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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a)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時確認之調整（續）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金額

採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之影響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3,948 3,948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311 2,31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637 1,637 

(b) 經營租賃承擔與租賃負債之對賬：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4,105 

貼現 (157)

租賃負債按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相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3,948 

人民幣千元

分析為：

流動 2,311 

非流動 1,637 

3,948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

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仍未能列明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

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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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擁有三座分別位於中國內蒙古的南台子、石人溝及駱駝場的金礦。本集團根據其選礦廠的位置組織

經營。位於南台子的選礦廠對來自南台子金礦及石人溝金礦的礦石進行選礦，而位於駱駝場的選礦廠則僅

對來自駱駝場金礦的礦石進行選礦。就管理層匯報的目的而言，本集團的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

要營運決策者」））已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審閱各選礦廠的財務資料。因此，位於南台子及駱駝場的選礦廠

各自的選礦活動乃呈列為一個經營分部。

本集團已收購位於中國內蒙古及廣西從事勘探活動的若干附屬公司。主要營運決策者亦已審閱每間附屬公

司各自的財務資料。由於該等附屬公司全部均從事勘探活動，故該等附屬公司匯總為金礦勘探項下的一個

呈報分部。

本集團的呈報分部載列如下：

(i) 南台子選礦廠 — 有關南台子金礦及石人溝金礦的採礦及選礦活動；

(ii) 駱駝場選礦廠 — 有關駱駝場金礦的採礦及選礦活動；

(iii) 金礦勘探 — 多個地區的勘探活動。

有關呈報分部之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如下︰

南台子
選礦廠

駱駝場
選礦廠 金礦勘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除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444) 1,744 (1,657) (35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786 51 115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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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南台子

選礦廠

駱駝場

選礦廠 金礦勘探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除稅前分部虧損 (8,999) (154) (16,839) (25,992)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145 114 64 323 

呈報分部損益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損益
呈報分部虧損總額 (357) (25,992)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利息收入 1,535 3,904 

未分配企業開支 (35,545) (10,362)

綜合除稅前虧損 (34,367) (3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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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2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 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8 7,735

及經計入以下各項：
銀行利息收入 9 8

其他應收賬款的壞賬撥回（計入其他收入） 3,546 —

匯兌收益（計入其他收入） 1,526 3,896

6. 所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乃源自不受香港利得稅限制的非香港來源，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為25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之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3,891) (31,610)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8,786,213 908,78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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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每股虧損（續）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的影響均屬反攤薄。

8. 附屬公司

本董事會注意到，本公司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富邦工業（惠州）有限公司（「富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變更

法定代表人時獲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由於惠州市公安局的調查，本公司前控股股東吳瑞林先生（仍

持有本公司15.41%的股權）及由吳瑞林先生控制的僑興集團的公司可能涉嫌犯下金融詐騙，富邦所有的股

權已被惠州市公安局凍結。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代表前往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惠州市公

安局作進一步查詢。本公司向惠州市公安局要求提供正式凍結富邦股權的文件，而惠州市公安局要求本公

司提供資料協助調查。凍結所有富邦股權很可能影響富邦及其附屬公司名為赤峰富僑礦業有限公司（「富

僑」）的變更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的進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公告，本公司繼續採取措施變更兩家附屬公司（即富邦及富

僑）之法定代表人。惠州警方已通知本公司，惠州警方已按照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惠州法院」）的要求，將

與本公司前控股股東吳瑞林先生調查有關的相關材料轉交給惠州法院。隨後，本公司已向惠州法院提交書

面申請，要求解除凍結富邦股份。根據惠州法院，吳瑞林先生的案件已進行了初審，但案件正在審理，尚未

作出判決，惠州法院只會在作出判決後才處理有關解除凍結富邦股份。本公司亦從惠州法院知悉雖然富邦

股權現被凍結，不能轉讓，但不妨礙本集團對富邦進行其他的變更登記，包括法定代表人之變更。本集團將

在適當時候向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富邦法定代表人之變更登記。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46,000元（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735,000元）。

10. 勘探及評估資產

本集團之兩個勘探許可證及一個採礦許可證已屆滿，董事認為本集團能夠以微不足道費用成功向中國廣西

壯族自治區國土資源廳延續三個勘探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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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銀行及現金結餘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公佈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前後，本公司收到中國

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廣發銀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止的月結對賬單（「十一月份的銀行對賬

單」）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月結對賬單（「十二月份的銀行對賬單」）。根據本公司內部記

錄，十一月份的銀行對賬單顯示本公司，除其他外持有廣發銀行的定期存款為2億港元（「定期存款」）。然

而，該定期存款沒有在十二月份的銀行對賬單上顯示。董事進行了內部查詢，並確認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內沒有經授權或促使從銀行賬戶中提取該定期存款。因此，董事認為，廣發銀行有可能在十二月份的銀

行對賬單中出現錯誤。本公司向廣發銀行查詢有關上述錯誤，但徒勞無功。因此，本公司向中國法律顧問尋

求協助，要求廣發銀行解釋定期存款的狀況。

此外，根據本集團的會計記錄，力滙集團有限公司（「力滙」）持有廣發銀行定期存款（「力滙定期存款」）為3.17

億港元。本公司通過其中國法律顧問同樣要求廣發銀行確認力滙定期存款的狀況。截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廣發銀行並未向本公司或其中國法律顧問提供有關本公司定期存款或力滙定期存款的任何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本公司對廣發銀行就暫停本公司及力滙之賬戶運作、本公司定期存款及力滙定期

存款向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發出投訴函。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收到銀監

會惠州分局的通知，其確認投訴事項正在核查中，並告知如下情況：(1)由於投訴事項較為複雜，銀監會將其

原來預算60天的調查時限延長多30天；及 (2)待核查完畢後，銀監會將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查的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之公告，作為對本公司對廣發銀行就暫停本公司及力滙之銀行

賬戶運作向銀監會發出投訴函的回覆，銀監會提供的更新僅涉及本公司定期存款。銀監會表示，其並未發現

廣發銀行有違規行為，惟有一項指控聲稱定期存款已被抵押予廣發銀行以擔保由吳瑞林先生（本公司前控股

股東）控制的公司的貸款。銀監會並未提供進一步詳情。本公司未曾見過聲稱的質押協議及並不知悉其聲稱

擔保的抵押條款或責任，惟認為其不可能經過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本集團公司適當授權。此外，本公司尚未收

到廣發銀行發出的任何其聲稱抵押定期存款的獨立確認書。本公司並不知悉存在任何有關抵押安排。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之公告，經與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商討，本公司決定對廣發銀

行就其侵權行為及賬戶復原提起民事訴訟，本公司正與其中國法律顧問合作以提起該訴訟。本公司獲其中

國法律顧問告知，如果廣發銀行涉案人員被提起刑事訴訟，則本公司可以以受害人的身份，對廣發銀行及其

涉案人員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公司亦曾與惠州警方溝通，並且得悉惠州警方不負責凍結或查封本公

司及力滙帳戶中的任何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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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銀行及現金結餘（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告，經中國法律顧問建議下，本集團已經於廣州市越秀

區人民法院（「越秀法院」）提交兩份控告廣發銀行分別有關本公司放於廣發銀行的定期存款及力滙存款的民

事起訴狀。越秀法院建議，本集團只應就恢復帳戶一事針對廣發銀行展開民事訴訟程序。不過，由於該（等）

質押協議聲稱存本公司放於廣發銀行的定期存款及力滙存款有任何質押的存在或其有效性，而本集團未能

確認廣發銀行向中國銀監會提交的聲稱該（等）質押協議的真確性，本集團針對廣發銀行以侵權作為訴訟因

由之一展開民事訴訟程序。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越秀法院已正式將本集團有關本公司放於廣發銀

行的定期存款及力滙存款的民事訴訟立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之公告，有關本集團針對廣發銀行於越秀法院展開的兩宗民事

訴訟案件，廣發銀行提出管轄異議申請，該申請被越秀法院駁回（「駁回裁定」）。廣發銀行其後在駁回裁定送

達時表示其準備就駁回裁定申請上訴。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公告，越秀法院就本集團針對廣發銀行展開的兩宗民事訴

訟開庭，但法院尚未作出任何裁定並要求提供進一步證據。預計越秀法院日後將就該兩宗訴訟再次開庭。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越秀法院就本集團對廣發銀行發起的兩宗民事訴訟

中各自均舉行了第二次聆訊，但法院沒有作出裁決，而要求提交進一步的證據。根據廣發銀行提交的證據，

廣發銀行根據聲稱的質押協議，在該（等）聲稱的質押協議有效期屆滿後，行使其取消抵押品贖回權，取消本

公司的2億港元全部定期存款以及3.17億港元力滙定期存款內的3.07億港元，此外，當地警方已就吳瑞林先

生及其關連公司的調查凍結了力滙定期存款中的1仟萬港元。越秀法院已命令廣發銀行提供該（等）聲稱的質

押協議，但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尚未獲提供。該兩宗案件仍在舉證階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廣發銀行賬戶的銀行結餘總額為約人民幣462,6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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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短期借款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要求償還之短期借款 19,710 20,710

短期借款按每年24%的利率授予。短期借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相近。授予本公司的短期借款由同系

附屬公司擔保並按要求償還。

13.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該等關連方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報告期間內與關連方進行以下交

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人員於報告期間內之酬金如下：

短期利益 2,923 3,358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與本集團公司董事的關連方交易構成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完全獲豁免遵守有關規

定。

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獲得董事會批准及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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